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28号富力盈信大厦40楼润本生

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4
320,894,275

79.312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赵贵钦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其中独立董事2位，均已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吴伟斌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签署投入产出监管协议暨对外投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0,824,775
比例（%）

99.9783

反对

票数

3,800
比例（%）

0.0011

弃权

票数

65,700
比例（%）

0.020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签署投入产出监
管协议暨对外投资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27,217,775

比例（%）

99.7453

反对

票数

3,800

比例（%）

0.0139

弃权

票数

65,700

比例（%）

0.240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许丽华 马小希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润本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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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本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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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第六期

短期融资券兑付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24年10月24日发行了2024年度第六

期短期融资券，发行金额为人民币10亿元，票面利率为2.05%，发行期限为210天，兑付日为

2025年 5月 22日。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0月 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2024年度第六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以及2025年5月15日登载于中国

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上海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的《国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2024年度第六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公告》。

2025年5月22日，本公司兑付了该期短期融资券本息共计人民币1,011,794,520.55元。

特此公告。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和价格1、发行股票数量：27,199,772股2、发行股票价格：8.36元/股3、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227,390,093.92元4、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222,237,302.60元● 预计上市时间
上海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华新材”、“公司”或“发行人”）本次以简易程序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新增的27,199,772股股份已于2025年5月21日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将
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主板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发行完成后，发
行对象所取得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等形式所衍生取
得的股票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限售安排。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

限售期满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若前述限售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
见或监管要求不相符，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或监管要求进行相应调整。●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之前，公司股本为 262,499,289股；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登记

完成后，公司将增加 27,199,772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总股本增加至289,699,061股。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不存在其他股东通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成为公司控股股东的情形，公司股权结构仍然符合股票上
市交易条件，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一、本次发行概况(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2024年4月2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2024年5月16日，公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有关的全部事宜。

根据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于2024年7月1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符合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度以简易程序
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2025年1月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以简易程
序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竞价结果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
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修
订方案相关的议案。2025年3月1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减公司2024年度以简
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暨调整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度以简易程序向
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案》等议案，对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
中的募集资金金额进行了调整，并对获配数量与金额进行了同比例调整。2025年5月15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
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审核及注册程序2025年3月24日，公司本次发行申请由上交所受理并收到上交所核发的《关于受理上海晶华胶粘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通知》（上证上审〔2025〕69号）。2025年3月31日，发行人收到上交所就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申请的审核意见，
认为本次发行申请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发行人于2025年4月9日向中国证监会
提交注册。2025年4月2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上海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909号），中国证监会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
申请。(三)本次发行情况1、发行类型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2、发行数量
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为 27,199,772股，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并经上交所审核、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最高发行数量，未超过《上海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方案》（以下简称“《发行方案》”）拟发行股票数量上限 27,199,772
股，且超过本次《发行方案》拟发行股票数量上限的70%。3、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即2024年12月25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
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80%，即不低于8.11元/股（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
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上海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
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8.36元/股，发行价格与发行底价的比率为103.08%。4、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227,390,093.92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5,152,791.32元，募集资
金净额为222,237,302.60元。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未超过发行人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议并经中国
证监会同意注册以及《发行方案》中规定的募集资金规模上限22,739.01万元。5、发行对象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8名，符合《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
务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
规定。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并以同一价格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

本次发行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合计

认购方名称

周信忠

上海枫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枫池优享1号证券投
资基金

李天虹

北京金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一金泰龙盛捌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获配数量（股）

10,879,912
6,430,029
2,284,780
2,175,981
2,045,422
1,196,789
1,098,869
1,087,990

27,199,772

获配金额（元）

90,956,064.32
53,755,042.44
19,100,760.80
18,191,201.16
17,099,727.92
10,005,156.04
9,186,544.84
9,095,596.40

227,390,093.92

限售期（月）

6
6
6
6
6
6
6
6
-

6、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发行完成后，发

行对象所取得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等形式所衍生取
得的股票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限售安排。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

限售期满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若前述限售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
见或监管要求不相符，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或监管要求进行相应调整。7、股票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上交所主板上市交易。8、保荐人（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证券”）。(四)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2025年5月14日，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公司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到账事项出具了《上海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特定投资者验资报
告》（天衡验字（2025）00022号），截至2025年5月13日止，东方证券已收到共8家特定对象缴纳的认购款
合计227,390,093.92元（大写：贰亿贰仟柒佰叁拾玖万零玖拾叁元玖角贰分）。2025年5月14日，东方证券向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户划转了扣除尚未支付的承销保荐费（含增值
税）后的募集资金。根据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上海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验资报告》（天衡验字（2025）00023号），截至2025年5月14日止，公司已向8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27,199,772股，发行价格8.36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27,390,093.92元，扣除发行费用人
民币5,152,791.32元（不含增值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22,237,302.60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
（股本）人民币27,199,772.00元，资本公积人民币195,037,530.60元。2、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新增股份27,199,772股，登记托管手续已于2025年5月21日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新增普通股股份为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交所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五)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份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六)保荐人（主承销商）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1、保荐人（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主承销商）认为：

“发行人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发行过程、定价及配售过程、发行对象的
确定等全部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管理办法》”）、《注册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认购邀请书》等申购文件的有关规定，符
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上海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
可〔2025〕909号）和发行人履行的内部决策事项的要求，符合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已向上交所报备的《发行
方案》要求，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

发行人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
的利益，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注册办法》《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已向
上交所报备的《发行方案》要求。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主要股东未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者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且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
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情形。

发行人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充分体现了
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2、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认为：
“1、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发行已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2、本次发行过程涉及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及《认购协议》的形式和内容合法、有效；3、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等规定及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相关决议，本次发行的结果公平、公正，符合中国证监会同意本次发行
批复的要求；4、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具备参与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且未超过35 名，符合《管理办法》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一)发行结果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8名，符合《注册管理

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发行对象均以
现金方式并以同一价格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

本次发行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合计

认购方名称

周信忠

上海枫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枫池优享1号证券投
资基金

李天虹

北京金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一金泰龙盛捌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获配数量（股）

10,879,912
6,430,029
2,284,780
2,175,981
2,045,422
1,196,789
1,098,869
1,087,990

27,199,772

获配金额（元）

90,956,064.32
53,755,042.44
19,100,760.80
18,191,201.16
17,099,727.92
10,005,156.04
9,186,544.84
9,095,596.40

227,390,093.92

限售期（月）

6
6
6
6
6
6
6
6
-

(二)发行对象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为周信忠、上海枫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一一枫池优享1号证券投资基金、李天虹、北

京金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一一金泰龙盛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诺德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1、周信忠

姓名

国籍

住址

身份证号码

获配数量（股）

限售期

周信忠

中国

上海市徐汇区********
330321975********
10,879,912
6个月

2、上海枫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枫池优享1号证券投资基金
认购对象的管理人上海枫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企业性质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点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范围

获配数量（股）

限售期

上海枫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上海市宝山区河曲路118号8879室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一路568号商业A座202
任竞辉

1,000万元人民币

91310113MA1GK3UP6T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430,029
6个月

3、李天虹
姓名

国籍

住址

身份证号码

获配数量（股）

李天虹

中国

上海市黄浦区********
3101011961********
2,284,780

限售期 6个月

4、北京金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一金泰龙盛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认购对象的管理人北京金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企业性质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点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范围

获配数量（股）

限售期

北京金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北京市房山区北京基金小镇大厦G座132
北京市朝阳区安联大厦613
刘允虎

1,010万元人民币

91110105335489901J
一般项目：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
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175,981
6个月

5、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企业性质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点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范围

获配数量（股）

限售期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619号505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68号45楼

吴林惠

20,000万元人民币

91310000577433812A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45,422
6个月

6、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企业性质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点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范围

获配数量（股）

限售期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99号18层

上海市浦东新区富城路99号震旦国际大楼18楼

潘福祥

10,000万元人民币

91310000717866186P
（一）发起、设立和销售证券投资基金；（二）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三）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196,789
6个月

7、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

企业性质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点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范围

获配数量（股）

限售期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市虹口区丰镇路806号3幢360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528号15楼

严晓珺

16,480.3118万元人民币

91310000062562113E
公募基金管理（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98,869
6个月

8、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企业性质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点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范围

获配数量（股）

限售期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上海市金陵东路368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1155号浦东嘉里城办公楼28楼

杨华辉

15,000万元人民币

913100007550077618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它业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87,990
6个月

（三）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关联关系
参与本次发行申购报价的各发行对象在提交申购报价单时均作出承诺，承诺不存在发行人和保荐

人（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
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认购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发行人和保荐人（主
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的情
形，亦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接受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提供的任何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四）本次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排
本次发行的最终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交易；截至本发行情况报告书出具日，

公司与发行对象不存在未来交易安排。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10名股东、相关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
截至2025年3月31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股东名称/姓名

周晓南

周晓东

周锦涵

白秋美

上海乾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乾瀛价值成长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持股总数（股）

46,264,240
42,839,600
13,000,000
6,430,240
2,850,085

持股比例（%）

17.62
16.32
4.95
2.45
1.09

股份性质

流通股

流通股

流通股

限售股

流通股

限 售 股 数 量
（股）

-
-
-

100,000
-

6
7
8
9
10

合计

上海乾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乾瀛价值成长10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王斌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瀛胜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青岛沁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刘立杰

陈皓

2,545,454
1,932,792
1,772,280
1,747,400
1,390,000

120,772,091

0.97
0.74
0.68
0.67
0.53

46.02

流通股

流通股

流通股

流通股

流通股

-
-
-
-
-

100,000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后，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和截止2025年5月21日公司股东名册，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3
5
6
7
8
9
10

合计

股东名称/姓名

周晓南

周晓东

周锦涵

周信忠

白秋美

上海枫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枫池优享1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李敏仙

杨绍刚

上海乾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乾瀛价值成长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李天虹

持股总数（股）

46,264,240
42,839,600
13,000,000
11,615,962
6,430,240
6,430,029
4,900,000
3,100,260
2,699,085
2,284,780

139,564,196

持股比例（%）

15.97
14.79
4.49
4.01
2.22
2.22
1.69
1.07
0.93
0.79

48.18

股份性质

流通股

流通股

流通股

限售股

限售股

限售股

流通股

流通股

流通股

限售股

限售股数量（股）

-
-
-

10,879,912
100,000

6,430,029
-
-
-

2,284,780
19,694,721

注：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以新增股份登记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
供的数据为准。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股东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有所增加，部分股东不参与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使得其所持上市公司的权

益被动稀释，从而被动触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的披露标准。
本次股本变动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周晓南、周晓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周锦涵拥有公司权益

的股份比例的变化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周晓南

周锦涵

周晓东

合计

变动前持股数量（股）

46,264,240
13,000,000
42,839,600
102,103,840

变动前持股比例（%）

17.62
4.95
16.32
38.89

变动后持股数量（股）

46,264,240
13,000,000
42,839,600
102,103,840

变动后持股比例（%）

15.97
4.49
14.79
35.25

注：以上表格中的数据如有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262,499,289股，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27,199,772股，发行后公司总

股本为289,699,061股。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股份合计

变动前（股）

3,708,000
258,791,289
262,499,289

变动数（股）

27,199,772
-

27,199,772

变动后（股）

30,907,772
258,791,289
289,699,061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登记完成后，公司将增加27,199,772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具体股份变动

情况如下：

项目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

本次发行前

股份数量（股）

3,708,000
258,791,289
262,499,289

比例（%）

1.41
98.59

100.00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30,907,772
258,791,289
289,699,061

比例（%）

10.67
89.33

100.00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不存在其他股东通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成为公司控股股东的情形，本次向特

定对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以及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与公司主营业务紧密相关，是

对公司产能的重要扩充，有利于公司实现主营业务的进一步拓展。随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成
及实施，公司在胶粘新材料领域的业务规模将得到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得到进一步加强，行业地位
得到进一步提升。

（三）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增加，公司资本实力将进一步增

强，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财务状况将得到优化与改善，财务结构更加合理，有利于增强公司偿债能力和
抗风险能力。

（四）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对公司治理结构不会有实质影响，

公司将保持其业务、人员、资产、财务、机构等各个方面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五）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若公司拟调整董事、高管

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本次发行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产生新的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公司仍将

按照公司治理的要求保持经营管理的独立性。
若未来公司因正常的经营需要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发生交易，公司将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遵照市场化原则公平、公允、公正地确定交易价格，并履行必要的批准和披露程序。
六、为本次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龚德雄
保荐代表人：张桐、许恒栋
项目组成员：尚政、王海峰、王琪、杨懿湉、黄琳、付凯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119号东方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021-23153888
传 真：021-23153500
（二）发行人律师：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黄勇
经办律师：叶菲、毛一伦
联系地址：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1591号虹桥迎宾馆34号
联系电话：021-68769698
传 真：021-58304009
（三）审计机构及验资机构：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郭澳
经办注册会计师：刘盼盼、魏娜、钱俊峰、程正凤
联系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106号万达广场商务楼B座19-20楼
联系电话：025-84711188
传 真：025-847248
特此公告。

上海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3683 证券简称：晶华新材 公告编号：2025-036

上海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说明
爱仕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票（证券简称：爱仕达，证券代码：002403）于

2025年 5月 20日、2025年 5月 21日、2025年 5月 22日连续 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公司董事会就有关事项通过书面询证方式向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进行了核查，现就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亦不存在处于

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在公司本次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关于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披露均以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风险。

特此公告。
爱仕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002403 股票简称：爱仕达 公告编号：2025-030

爱仕达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香港分行、新加坡分行以及迪拜国际金融中心分行在200亿美
元全球中期票据发行计划（简称计划）下，已向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简称联交所）提交由香港分行发行
的于2028年到期的1,000,000,000美元浮动利率中期票据、新加坡分行发行的于2028年到期的300,000,000
美元利率为4.125%中期票据以及迪拜国际金融中心分行发行的于2028年到期的3,000,000,000人民币利率
为2.00%中期票据（合称票据）的上市申请，票据已于2025年5月22日完成上市。根据计划，票据仅供专业
投资者 1购买，详情请参考本行 2025年 5月 22日刊载于联交所“披露易”网站（www.hkexnews.hk）的相关公
告。

（1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37章定义，专业投资者指(a)如属香港人士，按《证券及

期货条例》附表1第1部所界定的专业投资者（包括按该条例第397条所制定的规则所指的人士）；或(b)如属
非香港人士，根据有关司法权区对公开发售的相关豁免可向其出售证券的人士。）

此外，上述每一系列票据还有意（i）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有限公司（简称新加坡交易所）上市；以及（ii）
获准纳入迪拜金融服务局的证券官方名单以及获准在纳斯达克迪拜（与新加坡交易所，合称其他交易所）交
易。票据在其他交易所的上市及获准交易（如适用）预计将于2025年5月22日或之后生效。

更多有关票据在其他交易所上市的信息可在新加坡交易所的网站www.sgx.com以及纳斯达克迪拜的网
站www.nasdaqdubai.com进行查阅。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1398 证券简称：工商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5-016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200亿美元全球中期票据发行计划下发行

多系列中期票据刊发发售通函及定价补充文件的公告

今日公告导读 请扫右上方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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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投资者：
为进一步优化营业网点布局，提升运营效率，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近日

决定撤销吉林、陕西及河南分公司。
公司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公司分支机构监管规定》和《关

于取消或调整证券公司部分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公告》（证监会公告〔2020〕
18号）的相关要求，妥善处理客户资产，结清证券业务并终止营业活动，办理工
商注销等相关手续，并向证券分支机构所在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派出机
构备案。

如有疑问，请联系：
1、公司统一客服热线：400-6080-777。
2、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大街

8688号明珠广场A座四层A404B（南关区人民大街东，卫星路南长春明珠项目
（公建、地下车库）1-2#楼101号）；联系电话：0431-85319596。

3、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丈八街办高
新三路12号中国人保（陕西）金融大厦1501室；联系电话：029-89563380。

4、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文化路85号4
层401；联系电话：0371-86587996。

特此公告。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撤销3家
分支机构的公告

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或“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
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2日(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东太湖大道10888号5楼报告厅(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53
372,615,117

20.305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徐晓军董事长主持会议，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14人，出席11人，非执行董事陈志明先生、独立董事雷新勇先生、袁渊先生因公
务原因未出席；2、公司在任监事9人，出席4人，监事长孙开年先生、监事杨相宁先生、刘琼先生、束兰根先生、王
渝涵先生因公务原因未出席；3、董事会秘书陆颖栋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0,788,433
比例（%）

99.5097

反对

票数

1,542,584
比例（%）

0.4139

弃权

票数

284,100
比例（%）

0.0764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0,851,333
比例（%）

99.5266

反对

票数

1,470,884
比例（%）

0.3947

弃权

票数

292,900
比例（%）

0.0787
3、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370,808,523 99.5151 1,544,084 0.4143 262,510 0.0706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5年度预算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3,329,375
比例（%）

78.7218

反对

票数

78,999,842
比例（%）

21.2014

弃权

票数

285,900
比例（%）

0.0768
5、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0,126,213
比例（%）

99.3320

反对

票数

2,452,804
比例（%）

0.6582

弃权

票数

36,100
比例（%）

0.0098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0,890,113
比例（%）

99.5370

反对

票数

1,688,904
比例（%）

0.4532

弃权

票数

36,100
比例（%）

0.0098
7、议案名称：2024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66,284,875
比例（%）

98.3011

反对

票数

2,430,684
比例（%）

0.6523

弃权

票数

3,899,558
比例（%）

1.0466
8、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关联方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825,222
比例（%）

98.4638

反对

票数

1,564,784
比例（%）

1.1513

弃权

票数

523,010
比例（%）

0.3849

9、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68,850,823
比例（%）

98.9897

反对

票数

3,450,484
比例（%）

0.9260

弃权

票数

313,810
比例（%）

0.0843
10、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及董事履职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66,374,475
比例（%）

98.3251

反对

票数

2,345,484
比例（%）

0.6294

弃权

票数

3,895,158
比例（%）

1.0455
11、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及监事履职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66,411,775
比例（%）

98.3351

反对

票数

2,305,184
比例（%）

0.6186

弃权

票数

3,898,158
比例（%）

1.0463
12、议案名称：2024年度高级管理层及其成员履职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65,642,375
比例（%）

98.1287

反对

票数

2,355,484
比例（%）

0.6321

弃权

票数

4,617,258
比例（%）

1.2392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123,533,116
104,022,391
142,570,706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8.2842

反对

票数

0
0

2,452,804

比例（%）

0.0000
0.0000
1.6908

弃权

票数

0
0

36,100

比例（%）

0.0000
0.0000
0.0250

其中:市值 50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83,452,454
59,118,252

99.6232
96.4541

279,495
2,173,309

0.3336
3.5459

36,100
0

0.0432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8

9

议案名称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

关于 2025 年中期分
红安排的议案

2024年度关联交易专
项报告

关于部分关联方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额度的议案

关于聘请 2025 年度
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43,564,025
244,327,925
239,722,687

131,772,004

242,288,635

比例（%）

98.9884
99.2989
97.4272

98.4403

98.4701

反对

票数

2,452,804
1,688,904
2,430,684

1,564,784

3,450,484

比例（%）

0.9968
0.6863
0.9878

1.1689

1.4023

弃权

票数

36,100
36,100

3,899,558

523,010

313,810

比例（%）

0.0148
0.0148
1.5850

0.3908

0.127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关于部分关联方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涉及关联

方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的关联方股东分别为：江苏新恒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吴江市盛泽化纺绸
厂有限公司、吴江市锦隆喷气织造有限责任公司、江苏恒宇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吴江市新吴纺织有限
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苏州汉润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融资融
券账户）、陆颖栋、唐林才、潘鼎、王轩赵，上述股东持股数总计为236,702,101股。

此外，会议还听取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2024年度“三农”金融服务开展情况报告》
《2024年度大股东评估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贾仟仞、李霄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
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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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